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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科微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2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3 2025/7/4 2025/7/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6月13日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格科微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2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600,586,667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29,433,743股后的股本2,571,152,924股，以此

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6,565,364.33元（含税），不实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红股

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不实

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红股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

571,152,924×0.022）÷2,600,586,667≈0.02175元/股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

盘价格-0.0217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3 2025/7/4 2025/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Uni －sky� Holding� Limited、Cosmos� L.P.、Keen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Hopefield� Holding� Limited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2元；持股1年以

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2元，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9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

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9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

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9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

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式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0126212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简称：坤泰股份 证券代码：001260 公告编号：2025-027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泰股份”或“公司” ）为进一步拓展

日本市场，生产并销售满足客户需求的且在性能、成本、质量、价格等方面具有持续市场竞

争力的产品，公司于近日投资设立了山东坤泰吉支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

公司” ）并取得烟台市福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与日资合作方吉支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支田” ）合资成立

山东坤泰吉支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其中坤泰股

份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5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吉支田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47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49%。

（二）本次投资审议情况

本次投资协议签署及相关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支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3045739J

3、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17号1802室

4、注册资本：18000万日元

5、法定代表人：吉田 健二（YOSHIDA� KENJI）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地毯、汽车内饰、纺织品、日用杂货、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

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网上零售、进出口并提供其他相关的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8、股权结构情况：ヨシミツ毛織株式会社持股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吉支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坤泰吉支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1MAEMM06Y91

3、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白云山路75号1期2楼办公室

4、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常舰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

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

料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金属材料

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

贸易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情况：坤泰股份持股51%；吉支田持股49%。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吉支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山东坤泰吉支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合资双方责任

甲方主要责任：

（1）按照本合同有关出资事项的规定，在合资公司银行账户开立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足额缴纳出资金额；

（2）协助合资公司的组建，向有关政府机构申请批准、登记及领取营业执照等；

（3）对乙方下至合资公司的产品订单，协助其满足QCDDME（质量、成本、交付、研

发、管理和工程管理）等的经营管理要求；

（4）协助合资公司协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5）协助合资公司培育和发展现有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能力；

（6）派遣合资公司所需要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管理人才；

（7）办理合资公司委托的其他事项。

乙方主要责任：

（1）按照本合同有关出资事项的规定，在合资公司银行账户开立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足额缴纳出资金额；

（2）协助合资公司的组建，向有关政府机构申请批准、登记及领取营业执照等；

（3）根据市场及公司发展的需要，将适用的技术导入公司，并指导公司培育和发展现

地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能力；

（4）为保证合资公司的经营发展，由乙方负责合资公司的业务来源；

（5）合资公司将向ヨシミツ毛織株式会社及吉支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进行销售；

（6）办理公司委托的其他事项。

2.出资方式及股权比例

2.1甲方出资

出资金额： 153�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现金

出资比例：51%（占注册资本51%，即甲方持有51%的股权）

2.2乙方出资

出资金额： 147�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现金

出资比例：49%（占注册资本49%，即乙方持有49%的股权）

2.3特别条款

2.3.1出资当事人的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且为人民币计价。

2.3.2出资当事人应当根据合资公司经营情况同比例同进度缴纳出资，乙方每期的出资

不得晚于甲方当期出资后五个工作日。 每次缴纳出资之后，合资公司应向合资当事人出具

出资证明。 出资证明应载明合资公司名称、公司成立日期、出资货币、出资金额、出资者名

称、出资日期等信息并加盖公章。

3.公司治理

3.1董事

3.1.1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1名董事，由甲方提名，并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予以选

任。

3.1.2董事为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合同、章程行

使其职责，并代表合资公司执行公司事务。董事无法履行其职责的，由董事授权经理代行其

职责。

3.2经理

3.2.1合资公司设经理1名。合资公司经理由甲方提名并经董事任命。经理应当切实履行

对合资公司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确保对合资公司的精力投入。

3.2.2合资公司设财务负责人1名，由甲方委派，负责全面管理合资公司财务工作。

3.3合资公司股东会

3.3.1合资公司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的权利、召集召开、议事规则、决议等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合资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可以更好的进行市场拓展，扩大公司国际市场份额，优化客户结构

并提升公司品牌效益。 双方将整合优质资源，提高运营效率，进一步巩固公司产业链优势。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山东坤泰吉支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298� � � �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2025-025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东海东路88号青岛山港凯悦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12,932,46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818,982,6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93,949,7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930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239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6907

注：有2名代理人同时代表A股及H股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

公司董事长苏建光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会秘书孙洪梅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5,566,476 99.9291 3,333,700 0.0691 82,500 0.0018

H股 547,202,302 78.8532 146,747,490 21.1468 0 0

普通股合计： 5,362,768,778 97.2761 150,081,190 2.7223 82,500 0.0016

2、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08,207,656 99.7764 10,690,720 0.2218 84,300 0.0018

H股 524,642,410 75.6023 169,307,382 24.3977 0 0

普通股合计： 5,332,850,066 96.7334 179,998,102 3.2650 84,300 0.0016

3、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490,976 99.9897 408,700 0.0084 83,000 0.0019

H股 693,949,79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512,440,768 99.9910 408,700 0.0074 83,000 0.0016

4、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531,676 99.9906 356,800 0.0074 94,200 0.0020

H股 693,818,801 99.9811 0 0 130,991 0.0189

普通股合计： 5,512,350,477 99.9894 356,800 0.0064 225,191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490,676 99.9897 403,700 0.0083 88,300 0.0020

H股 693,818,801 99.9811 0 0 130,991 0.0189

普通股合计： 5,512,309,477 99.9886 403,700 0.0073 219,291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488,276 99.9897 406,600 0.0084 87,800 0.0019

H股 693,818,801 99.9811 0 0 130,991 0.0189

普通股合计： 5,512,307,077 99.9886 406,600 0.0073 218,791 0.0041

7、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574,676 99.9915 355,500 0.0073 52,500 0.0012

H股 693,949,79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512,524,468 99.9925 355,500 0.0064 52,500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285,276 99.9855 564,400 0.0117 133,000 0.0028

H股 693,949,79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512,235,068 99.9873 564,400 0.0102 133,000 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285,376 99.9855 564,300 0.0117 133,000 0.0028

H股 693,949,79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512,235,168 99.9873 564,300 0.0102 133,000 0.0025

10、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7年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4,818,563,276 99.9912 354,800 0.0073 64,600 0.0015

H股 693,949,79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512,513,068 99.9923 354,800 0.0064 64,600 0.0013

1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18,378,376 99.9874 507,500 0.0105 96,800 0.0021

H股 689,640,111 99.3789 4,309,681 0.6211 0 0

普通股合计： 5,508,018,487 99.9108 4,817,181 0.0873 96,800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88,875,676 99.5430 355,500 0.3981 52,500 0.0589

8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88,586,276 99.2188 564,400 0.6321 133,000 0.1491

10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2025-2027年三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8,864,276 99.5302 354,800 0.3973 64,600 0.0725

11

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8,679,376 99.3231 507,500 0.5684 96,800 0.10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

2、第1-3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第4-11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过半数表决同意。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三位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吴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002377� � � � � � � � � �股票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5-37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西国

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创）向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以下简称“北部湾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公司为广西国创该笔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确定。 同时公司与北部湾银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

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33号）。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担保前后担保余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股东会审批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公司

广西国创道路

材料有限公司

100% 62.64% 13000万元 1000万元 9000万元 4000万元

注：2022年8月，广西国创向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3年，该担保事项在本次担保

前已解除。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创” ）

2、法定代表人：吕华生

3、成立日期：2005年10月8日

4、注册资本：9000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钦州港区口岸联检大楼6

楼611室（生产经营地：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6、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改性沥青、乳化沥青、沥青改性设备、改性沥青添

加材料及公路用新材料（不含需审批的项目）；道路石油沥青类产品的仓储和销售；

承接改性沥青道路铺设；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西国创100%股权。

8、经查询，广西国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广西国创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23060 20394

负债总额（万元） 15578 12775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7482 7619

项目 2024年1-12月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43691 3751

利润总额（万元） 378 133

净利润（万元） 334 13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分行

3、主合同债务人：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4、担保债权金额：捌仟万元整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1）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 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

年。

（3）若主合同为出具保函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

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立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之次日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到期之

次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保证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变卖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9.19%，被担保方均为全资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北部湾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64� � �证券简称：中国海防 公告编号：2025-02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中船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9,010,1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14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远锦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行财务总监职责）夏军成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海防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800,538 99.9474 30,700 0.0076 178,900 0.0450

2、议案名称：中国海防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800,238 99.9473 26,700 0.0066 183,200 0.0461

3、议案名称：中国海防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800,538 99.9474 30,700 0.0076 178,900 0.0450

4、议案名称：中国海防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802,938 99.9480 100,900 0.0252 106,300 0.0268

5、议案名称：中国海防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794,238 99.9458 30,700 0.0076 185,200 0.0466

6、议案名称：中国海防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792,138 99.9453 32,900 0.0082 185,100 0.0465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675,038 99.9160 220,500 0.0552 114,600 0.028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29,032,461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68,283,9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86,500 87.7664 100,900 5.9573 106,300 6.276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75,700 92.7471 30,900 6.0245 6,300 1.228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10,800 85.6029 70,000 5.9281 100,000 8.469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中国海防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69,768,077 99.7004 30,700 0.0438 178,900 0.2558

2

中国海防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69,767,777 99.7000 26,700 0.0381 183,200 0.2619

3

中国海防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69,768,077 99.7004 30,700 0.0438 178,900 0.2558

4

中国海防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69,770,477 99.7039 100,900 0.1441 106,300 0.1520

5

中国海防202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69,761,777 99.6914 30,700 0.0438 185,200 0.2648

6

中国海防2024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69,759,677 99.6884 32,900 0.0470 185,100 0.2646

7

关于2025年度为所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69,642,577 99.5211 220,500 0.3151 114,600 0.16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冯晓奕、周丽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审议的议案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30� � � � � �证券简称：ST华西 公告编号：2025-048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被四川

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4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

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4.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立即披露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五）首个会

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

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应当至少每个月披露

一次相关进展情况和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公司股票交易被本所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被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款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

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及相关事项的进展

针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关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责成专

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对有关缺陷事项逐个进行整改，争取尽早申请撤销公司股票

ST。 目前，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如下：

1.偏差原因分析、为整改找准方向。

针对本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事项逐个复盘， 对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分

析，为整改找准方向。 重点对资金管理内部控制、销售收入确认内部控制、应收账款内

部控制、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在产品内部控制六个环节进行复盘

分析，对过程中存在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因素、制度流程的完备性、适用性逐项

进行清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整改实施方案。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整改实施方案，明确了相关

事项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完成时间等具体措施计划。

整改领导小组由公司董事长黄有全担任组长，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孟海涛担任副组长，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委员）许小琴担任副组长；同时，财务、内审、

经济运行、证券等部门负责人任工作小组组长，为内控整改提供有效组织保障。

3.根据整改实施方案逐项进行整改。

目前，公司已根据整改方案对内控体系进行了梳理，相关整改事项正在进行过程

中，具体整改进展如下：

（1）收付款账户与账记单位不一致问题已规范完成。

（2）应收账款、在产品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已完成自查。

（3）阜平项目已和业主沟通，催促业主方尽快完成洁净车间的装修和设备开箱、

安装。

三、其他有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内

部控制能有效运行，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六）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如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3.《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

登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79� � � �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3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解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4月27日和2023年5

月19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情请

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2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于2025年6月30日届满，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现将

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解锁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

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购买的股票。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已在二级市场完成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购买，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5,

834,400股，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2.7774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620.43万元（含

手续费）,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1379%。 上述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

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已于2024年6月30日届满，可解锁的股

份数量为1,458,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7月1日披露的《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暨第一期解锁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5）。

二、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解锁

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

票锁定期为12个月，锁定期届满后分四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员工持

股计划专用账户完成安通控股股票购买之日起算满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

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25%、25%、25%、25%。

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将于2025年6月30日届满，可解锁的股

份数量为1,458,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45%。

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截至目前，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5,834,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1379%。 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由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以及卖出股票的时机和

数量。

四、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

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

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四）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买卖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

准。

五、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终止

（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60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公司股票过户至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

自行终止。

2.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

至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3.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未有效延期的，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

2.本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存续期届满前，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

售时，经持有人会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前，经持有人会议批准、董事会审议通过，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延长期届满后本计划自行终止。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